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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相關行政管理法令研修   一、相關行政管理法令研修

3



宜蘭縣簡化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管理辦法(113.6.26修正)

增訂第四條建築基地部分建築物申請建築執照時，得免臨接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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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重點修正重點

起造人申請下列建築物建造執照、雜項工作物雜項執照，於配置圖

說載明聯外道路關係者，其建築基地得免臨接道路，且得免檢附建

築線指示（定）圖：

一、依交通部訂頒露營場管理相關規定，准予設置之露營設施。

二、公有之廁所、涼亭、賞鳥亭、眺望臺、收費站等建築物。

前項建築物或雜項工作物建築基地臨接省道、縣道或鄉道之公路

者，起造人申請建造或雜項執照時，應檢附建築線指示(定)圖。

第一項建築基地之聯外道路及排水設施，由起造人與該土地所有權

人自行協調，並依建築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負其責任。



增訂第五條依本辦法之申請案件，其建築工程申報勘驗時，本府及各鄉、鎮公
所得免辦理現場勘驗。

修正重點修正重點

前條第一項所定建築物，本府及各鄉、鎮公所得免依宜蘭縣建築工

程施工勘驗執行辦法第三條規定，辦理現場勘驗。

宜蘭縣簡化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管理辦法(113.6.26修正)

宜蘭縣建築工程施工勘驗執行辦法

第三條 本府應辦理現場勘驗之建築物及項目如下：

一、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放樣勘驗及地上層每五層中其中一層。

二、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放樣勘驗及一層頂板。

三、其他經本府指定應辦理現場勘驗之項目。

複習一下複習一下複習一下複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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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第二點起造人申請展延復審期限之時程及須檢附相關資料之規定；展延申請之次
數、期間限制規定，及不予受理之情形

訂定重點訂定重點

起造人申請展延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復審期限者，應於本法第三十六條規定第一次通知改正之期限屆滿前三十日內，檢附申請書敘明

展延理由、辦理進度及相關證明資料，向本府提出。

前項展延申請，不得超過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起造人逾第一項所定期限始申請展延者，不予受理。

宜蘭縣政府辦理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展延復審期限處理原則
(113.1.17函頒)

訂定第四點為避免違章建築之起造人於申請執照程序中規避執行拆除，爰明定不得依本
原則申請展延復審期限
起造人已依宜蘭縣建築物擅自建造補辦建築執照申請辦法申請補辦執照之案件，不得再依本原則申請展延復審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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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施工中建築工程災害緊急應變標準作業要點
(113.3.19函頒)

作業程序
    (一)經本府建設處會同專業公會研判及進駐。

    (二)本小組開設地點擇就近地點開設進駐運作。

    (三)搶災作業以災害搶救、傷患救護及人命救助為首要執行任務，依消防局

　　　調度，並由建設處及專業公會輔助評估搶災必要措施之作業內容。

    (四)本小組成立及撤除以書面或口頭報請召集人決定後，通知相關機關（單

　　　位）據以處理。

    (五)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各進駐機關（單位）之人員應立即瞭解相關

　　　災情，並掌握各該編組機關（單位）應變處置情形，隨時向召集人報告

　　　處置狀況。

    (六)縮小編組時機：災害狀況已不再繼續擴大或災情已趨緩和時，召集人得

　　　縮小編組規模，對已無執行應變任務需要者予以歸建。

    (七)撤除時機：災害緊急應變處置已完成，後續復原重建可由各相關機關

　　（單位）自行辦理時，執行秘書得以口頭或書面報告召 集人撤除本小組。

    要點第10點：有關因搶災衍生之相關費用由開發單位全額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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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正研擬施工管理相關法令修正草案

一、宜蘭縣建築物施工中損壞鄰房爭議事件處理自治條例

二、宜蘭縣建築物施工管制辦法

三、宜蘭縣建築工程施工勘驗執行辦法

四、宜蘭縣建築物施工計畫書審查作業要點

五、宜蘭縣建築物使用執照核發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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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修正相關建築法規
內政部指定建築物附建防空避難設備適用地區一覽表內政部指定建築物附建防空避難設備適用地區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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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公告「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 64、65 條條文

法規名稱：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
公告日期：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18 日
公告文號：台內國字第 1130802552 號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報 第 30 卷 071 期
預告終止日：中華民國 113  年 6  月 17 日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六十四條、第六十五條修正草案
總說明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自六十三年二月十五日修正發
布全文後，歷經多次修正施行，最近一次修正為一百十二年
五月十日。茲因一百零五年二月六日高雄美濃地震，臺南市
部分地區發生土壤液化現象，且造成許多低矮樓層建築物受
損，探究其原因，係現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六十四
條僅規定五層以上或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地基調查應進行地
下探勘及液化潛能分析，致未能充分瞭解低矮樓房基地地質
狀況並對可能之土壤液化現象加以預防，爰擬具「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構造編第六十四條、第六十五條修正草案，增訂
位於中度或高度土壤液化潛勢地區之建築物均應辦理地下
探勘及試驗等規定。

第 64 條   建築基地應依據建築物之規劃及設計辦理地基調查，
                  並提出調查報告，以取得與建築物基礎設計及施工相
                  關之資料。地基調查方式包括資料蒐集、現地踏勘 
                  、地下探勘及試驗等方法，其地下探勘方法包含鑽
                  孔、圓錐貫入孔、探查坑及基礎構造設計規範中所
                  規定之方法。
                  建築物之地基調查，應進行地下探勘及試驗。但建築
                  基地同時符合下列各款情形者，得引用鄰地既有可靠
                  之地下探勘資料，免進行地下探勘及試驗：
                  一、四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二、基地面積未達六百平方公尺。
                  三、基礎開挖深度五公尺以內。
                  四、非位於中度或高度土壤液化潛勢地區。
                  因應地方特殊環境需求，前項但書之建築基地，直轄 
                  市、縣（市）政府認為有必要辦理地下探勘者，或基 
                  地條件因素確實無法辦理地下探勘者，得另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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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常運用之法令觀念建立   二、常運用之法令觀念建立



   公有建築物＝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公共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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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
（涉及消防審查、室裝審查、地
    下探勘、結構及設備技師簽證…）

公有建築物
（涉及綠建築標章取得、
    設置公共藝術…）

    公共建築物
      （無障礙設施改善、勘檢）

建築法第５條
為供公眾工作、營業、居住、
遊覽、娛樂及其他供公眾使用
之建築物。

內政部９９年３月３日修正發布
一、戲院、電影院、演藝場。
二、舞廳（場）、歌廳、夜總會。
三、酒家、酒吧、酒店、酒館。
四、保齡球館、遊藝場、室內兒童樂園 …

建築法第６條
為政府機關、公營事業
機構、自治團體及具有
紀念性之建築物。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第１７０
條所列之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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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營場之管理室或衛生設施是否屬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內政部函 92.10.23.內授營建管字第0920089846號內政部函 92.10.23.內授營建管字第0920089846號

<<會議紀錄>>

結論：建築法第5條規定本法所稱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為供公眾工作、營業、居住、遊覽、

娛樂及其他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內政部64年8月20日台內營字第642915號函並訂定其範圍，

學校應屬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範圍。學校內結構獨立、全幢供同一用途使用且個別申請建築執

照之單幢警衛室、車棚、廁所、機械室及儲藏室等，總樓地板面積在200平方公尺以下之小型

建築物，因其使用性質單純，得視為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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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為Ｆ–2、Ｆ–3、Ｇ–2、Ｇ–3、Ｈ–1或Ｈ–2類組，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一、建築物避難層：使用面積未達三百平方公尺。
二、建築物避難層直上層：使用面積未達二百平方公尺，且與同戶避難層面積合計未達五
        百平方公尺。
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其使用面積未達二百平方公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辦理變
更使用執照：
一、避難層及其直上層以外之樓層，變更使用類組為Ｇ–2或Ｈ–2類組。
二、變更使用類組為Ｄ–5類組。

宜蘭縣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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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補習班設立、增班、增加面積申請案審查基準本縣補習班設立、增班、增加面積申請案審查基準



18



19



20



21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刻正研擬建築能效評估制度法
制化條文，預定於114年前完成法制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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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節能指標導入建築能效評估之適用對象及預訂時程

資料來源：宜蘭縣綠建築更新診斷及改善推廣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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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都市甲、乙種建築用地興建工廠，需否適用建築
技術規則工廠類建築物專章規定？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十四章工廠類建築物

第 269 條

下列地區之工廠類建築物，除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原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或產業創新條例所興建之工廠，或各

該工業訂有設廠標準或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其基本設施及設備應依本章規定辦理：

一、依都市計畫劃定為工業區內之工廠。

二、非都市土地丁種建築用地內之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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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6 條

非都市土地經劃定使用分區並編定使用地類別，應依其容許使用之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使用。但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認定為重大建設計畫所需之臨時性設施，經徵得使用地之中央主管機關及有關機關同意後，得核

准為臨時使用。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核准時，應函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將臨時使用用途及期限等資

料，依相關規定程序登錄於土地參考資訊檔。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負責監督確

實依核定計畫使用及依限拆除恢復原狀。

前項容許使用及臨時性設施，其他法律或依本法公告實施之區域計畫有禁止或限制使用之規定者，依其規

定。

海域用地以外之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許可使用細目及其附帶條件如附表一；海域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

區位許可使用細目如附表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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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0月取得使照之非都
甲建位於冬山之小型工業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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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近期行政管理措施宣導   三、近期行政管理措施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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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供公眾使用之集合住宅建築許可配合消防設備審查

建築法第 72 條

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依第七十條之規定申請使用執照時，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應會同消防主

管機關檢查其消防設備，合格後方得發給使用執照。

另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7 條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如下：

一、滅火設備：指以水或其他滅火藥劑滅火之器具或設備。

二、警報設備：指報知火災發生之器具或設備。

三、避難逃生設備：指火災發生時為避難而使用之器具或設備。

四、消防搶救上之必要設備：指火警發生時，消防人員從事搶救活動上必需之器具或設備。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消防安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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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戶樓板衝擊音規定自110年1月1日起實施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 46 條

新建或增建建築物之空氣音隔音設計，其適用範圍如下：

一、寄宿舍、旅館等之臥室、客房或醫院病房之分間牆。

二、連棟住宅、集合住宅之分戶牆。

三、昇降機道與第一款建築物居室相鄰之分間牆，及與前

        款建築物居室相鄰之分戶牆。

四、第一款及第二款建築物置放機械設備空間與上層或下

        層居室分隔之樓板。

新建或增建建築物之樓板衝擊音隔音設計，其適用範圍如下：

一、連棟住宅、集合住宅之分戶樓板。

二、前款建築物昇降機房之樓板，及置放機械設備空間與下

        層居室分隔之樓板。

分戶樓板之衝擊音隔音構造，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但
陽臺或各層樓板下方無設置居室者，不在此限：…

第 46-6 條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研所 建築防音法規解說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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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適用範圍

分戶樓板衝擊音規定自110年1月1日起實施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研所 建築防音法規解說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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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裝壁磚自110年8月起實施應施檢驗
當日夜溫差大時，部分建築物外牆的瓷磚常因熱脹冷縮而

剝落，形成「磁磚雨」，對路過行人、停放的汽機車造成

很大危害，為了確保建築物外裝壁磚(外牆磁磚)安全、保

障消費者權益，經濟部標檢局將「外裝壁磚」列為應施檢

驗商品，並自110年8月起實施，不論進口或國內產製的

「外裝壁磚」，都要符合商品檢驗規定。

「外裝壁磚」的檢驗標準為CNS 9737「陶瓷面磚」，自

實施檢驗日起，必須取得符合該標準的型式試驗報告，並

由標準檢驗局派員到工廠實施檢查，完成檢驗程序，貼附

商品檢驗標識後，才能進入國內市場上銷售。

新規定的外裝壁磚要求要有背溝，以強化磁磚安全度，避免因熱脹冷縮而剝落造成危害，消費者購買外裝壁磚時，應

買有貼附「商品檢驗標識」商品，廠商也應落實商品的安全性、標示正確性，以維護消費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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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公共安全，是你我的責任！



建築物增設昇降機申請雜項執照案件簡化程序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5條第2項
本規則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修正生效前申請建造執照，並於興建完成後領得使用執照之五層以下建築
物增設昇降機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不計入建築面積及各層樓地板面積。其增設之昇降機間及昇降機道於各層面積不得超過十二平方公尺，且
        昇降機道面積不得超過六平方公尺。
二、不受鄰棟間隔、前院、後院及開口距離有關規定之限制。
三、……

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第2點
二、適用之建築物：指建築技術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一百七十條所定公共建築物且於本規則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一日修正
施行前取得建造執照而未符合其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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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造 無 障 礙 環 境創 造 無 障 礙 環 境
你 我 一 起 努 力～你 我 一 起 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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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  護  建  管  有  序維  護  建  管  有  序

宜蘭縣政府建設處宜蘭縣政府建設處
建 築 管 理 科 科 長    林 志 揚 建 築 管 理 科 科 長    林 志 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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